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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广西广电 股票代码：600936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8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

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

“炒新”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发行

人”或“广西广电” ）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

的真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

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

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e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

全文。

一、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承诺

1、发行人控股股东广西电视台承诺：（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上述股份。（2）当发行人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出现连

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之情形， 其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将在原承诺

期限三十六个月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即锁定期为股票上市之日起四十二个

月。（3）自其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若其减持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票， 则其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价格。 若在其减持发行人股票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其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价格除权除息后的

价格。

2、发行人申报前一年新增股东广西对外文化传播中心、当代广西杂志社、广西

日报社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上述股

份；自2012年12月26日（认购发行人增发股份的工商变更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上述股份。

3、发行人申报前一年增资股东钦州广播电视网络传输中心、龙胜各族自治县

广播电视局、柳城县广播电视局、灵山县广播电视局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上述股份；其中于发行人2012年度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认购的股份，自2012年12月26日（认购发行人增发股份的工商变更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4、发行人发行前其余八十七家股东均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上述股份。

二、关于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股价的预案

为稳定公司股价， 保护中小股东和投资者利益， 公司特制定以下股价稳定预

案，本预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自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

市之日起生效。

（一）启动股价稳定方案的条件和程序

1、启动股价稳定方案的条件

（1）预警条件：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每股净资产（指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如果公司因派发现金红利、送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相关的计算对比方法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的120%时，公司将在10个交易日内

召开投资者见面会，与投资者就公司经营状况、财务指标、发展战略进行深入沟通。

（2）启动条件：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每

股净资产值，则公司应当在10日内召开董事会、30日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价稳

定具体方案，明确该等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等方案后的

5个交易日内启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

2、股价稳定方案的停止条件

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5个交易日收盘价高于每

股净资产，将停止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实施期满后，如再次发生启动股价稳定预案的条件，则再次

启动稳定股价预案。

（二）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1、公司回购

（1）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回购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不应

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2）公司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作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公司在单次稳定股价具体方案中回购股份所动用的资金不低于1,500.00

万元，不高于公司经审计上一会计年度净利润的50%。

（4）当公司股价满足股价稳定预案的停止条件时，公司董事会应作出决议终

止回购股份事宜，且在未来3个月内不再启动股份回购事宜。

2、控股股东增持

下列任一条件发生时，公司控股股东广西电视台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条件和要求前提下，对公司股份进行增持：

（1）公司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达到上限后公司股价仍不满足股价稳定预案的

停止条件；

（2） 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之日起的3个月内股价稳定预案启动条件再

次被触发。

广西电视台应在满足增持条件的5个交易日内，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稳定

股价具体方案，积极采取下述措施以稳定公司股价，并保证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后，

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1）在符合股票交易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按照公司关于稳定股价具体方案中

确定的增持金额和期间，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购买所增持

股票的总金额不低于其上年度初至董事会审议通过稳定股价具体方案日期间，从

公司获取的税后现金分红总额的30%， 不高于上述期间从公司获取的现金分红总

额。

（2）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触发

前述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时， 广西电视台不因在股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具体

方案及方案实施期间内不再作为控股股东而拒绝实施上述稳定股价的措施。

三、公开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关于减持等事项的承诺

（一）自愿延长股份锁定期及减持价格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广西电视台承诺：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上述股份。 2、当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出现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

开发行价格之情形， 其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将在原承诺期限三十六个月的基

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即锁定期为股票上市之日起四十二个月。 3、自其所持公司股

份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 若其减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

公司股票， 则其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若在其减持公司股票

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其减持价格应不

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二）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及声明

公开发行前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广西电视台、南宁电视台、柳州市

广播电视台承诺并声明：1、如果其拟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通过

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并通过公司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其减持广西广电股份应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

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其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

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总数的30%。

四、未履行承诺事项的约束措施

（一）发行人未履行承诺事项的约束措施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相关要求，公

司接受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约束措施， 积极接受

社会监督，具体约束措施为：

1、如公司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

（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并接受如下约束

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1）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2）不得进行公开再融资；（3）对公司该等未履行承诺的行为负有个人责任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调减或停发薪酬或津贴；（4）除引咎辞职情形外，不得批

准未履行承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主动离职申请，但可以进行职务变更；

（5）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公司将向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如公司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相

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并接受如下约束措施，

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1）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尽

可能地保护公司投资者利益。

（二）公开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未履行承诺事项的约束措施

公开发行前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将严格履行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积极接受社会监督，并就此承诺如下：

1、如其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并

接受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1）在公司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

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除因被强制执行、公司上市后重组、为履行保护投资者

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情形外，不得转让公司股份；（3）暂不领取公司分配利润中

归属于其所有的部分；（4）如果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

公司所有，并在获得收益的五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5）其

未履行招股说明书的公开承诺事项，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6）其未履行招股说明书的公开承诺事项，将出售股票收益上缴公司，同时，其

所持限售股锁定期自期满后延长六个月， 其所持流通股自未能履行本承诺事项之

日起增加六个月锁定期；（7）公司未履行招股说明书的公开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其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如其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并接

受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1）在公司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

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尽可

能地保护公司投资者利益。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承诺事项的约束措施

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履行其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积极接受社会监督，并就此承诺如下：

1、如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并接

受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1）在公司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

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可以职务变更但不得主动要求离职；（3）主动申请调减或

停发薪酬或津贴；（4）如果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公司

所有，并在获得收益的五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5）其未履

行招股说明书的公开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6）

公司未履行招股说明书的公开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依法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2、如其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并接

受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1）在公司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

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尽可

能地保护公司投资者利益。

（四）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关于相关责任主体的承诺及约束措施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上述承诺的出具已履行了相应决策程序， 发行人及其主要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所出具的承诺内容合法、合

理，失信约束或补救措施及时有效。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为出具相关承诺已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发行人及其

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次发行上市的证券服务机构所出具的

承诺及约束措施均合法、有效。

五、依法承担赔偿或者补偿责任的承诺

（一）发行人承诺

针对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报送的《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所载内容之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公司特此作出如下承诺：1、如公司《招股说明书》被相关证券监管

部门认定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将在证券监管部门依法对上述事实作出认定

后10个交易日内进行公告，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通过回购方案后，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回购价格为发行价格加上自首次公开发行完成日至股票回购公告日的同期银行活

期存款利息。 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回购的股份包括原发行股份及其派生股份，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2、如《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

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公司将在该等事实被相关证券监管部门

认定后，严格履行生效司法文书认定的赔偿方式和赔偿金额，积极赔偿投资者遭受

的经济损失。

（二）广西电视台承诺

广西电视台承诺如下：1、如《招股说明书》被相关证券监管部门认定存在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

大、实质影响的，广西电视台将在证券监管部门依法对上述事实作出认定后3个交

易日内，启动股票购回程序，依法购回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广西电视台已转让

的原限售股份（如有），购回价格为发行价格加上自首次公开发行完成日至股票购

回公告日的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 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购回的股份包括原限售股份及其派生股份，发行价格将相

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2、如《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广西电视台将在该等事实被相关证券监

管部门认定后，严格履行生效司法文书认定的赔偿方式和赔偿金额，积极赔偿投资

者遭受的经济损失，确保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司报送的《招股说明书》所载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并为此承诺如下：1、如公司《招股说明书》被相关证券监管部门认

定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其将在该等事实被相关证券监管部门认定后， 严格履行生效司法文书认定的赔偿

方式和赔偿金额，积极赔偿投资者遭受的经济损失，确保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

保护。 2、上述承诺事项不因其职务变更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四）中介机构的承诺

1、保荐机构的承诺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现承诺如下：（1）华泰联合证券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守业

务规则和行业规范，对公司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审慎核查，督导发行人

规范运行，对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进行核查，对公司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

力、是否符合法定发行条件做出专业判断，确保公司的申请文件和《招股说明书》

等信息披露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2）华泰联合证券为公司本次发行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

损失的，公司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3）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

守，华泰联合证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4）本承诺书自华泰联合盖章之日起即

行生效且不可撤销。

2、发行人律师的承诺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以下简称“国浩” ）接受委托，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提供法律服务，向公司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3]42

号）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国浩现作出如下承诺：国浩为公

司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上述法律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如因国浩过错致使上述法律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国浩将依法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会计师事务所的承诺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 ）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出具了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原始财务报表与申报财务报表差异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主要

税种纳税情况的专项报告、非经常性损益的专项审核报告、验资报告及验资复核报

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

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3]42号）的要求，瑞华现承诺如下：如果因瑞华出具上述

文件的执业行为存在过错，违反了法律法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依法拟定并经国

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后施行的执业准则和规则以及诚信公允的原则， 从而导致上述

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由此给基于对该等文件的合理

信赖而将其用于公司股票投资决策的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瑞华将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对该等投资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六、发行人发行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请投资者关注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和现金分红比例。 《公司章程》（草案）规

定，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得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具体

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1、利润分配原则：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重视对投资者的

合理投资回报，兼顾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对利润分配政

策的决策和论证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公司按照合并报表

当年实现的归属公司股东的可分配利润的规定比例向股东分配股利； 公司优先采

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2、利润分配方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

润。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3、公司现金分红的条件：在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

下，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4、现金分红的比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公司当年实现的

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公司每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

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

形，并按照本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1）公司发展阶段属

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

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

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3）公司发

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

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的，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5、如现金方式分配利润后仍有可供分配的利润且董事会在充分考虑以股票方

式分配利润后的总股本与公司目前的经营规模相适应， 并考虑了对未来融资成本

的影响，公司可以采取股票股利方式分配利润。

6、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

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2013年4月9日，公司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上市

后三年股利分配计划的议案》， 规定2013年度至2015年度公司每年以现金形式分

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公司每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本上市公告中所列出的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上市公告书中所列

示的相关单项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不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部门和文号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6]

1646号” 文批准。

（三）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文号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6]210号”《关于广西广

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批准。

二、公司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6年8月15日

3、股票简称：广西广电

4、股票代码：600936

5、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167,102.6239万股

6、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30,000万股

7、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30,000万股

8、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

年内不得转让。

9、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

10、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详见“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

11、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2、上市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 英文名称：Guangxi� Radio� and� Television� Information� Network�

Corporation� Limited

3、注册资本：137,102.6239万元（发行前）；167,102.6239万元（发行后）

4、法定代表人：周文力

5、公司住所：南宁市云景路景晖巷8号广西广电网络综合大楼

6、经营范围：广播电视网络的设计、建设、改造、经营、维护、管理、多功能开发

及技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和网络信息传输服务；广播电视设备、电子设备、信息设

备的购销、租赁；服务器托管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临时三级；计算机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信息咨询与系统维护；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安装、设计

与施工；安防工程壹级；办公设备、家用电器的销售。 （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营业务：广电网络的建设运营、广播电视节目传输、数据专网业务以及数

字电视增值业务的开发与经营。

8、所属行业：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9、电 话： 0771-5905955

10、传 真： 0771-2305955

11、电子邮箱： gxgdwl@96335.com

12、董事会秘书： 张超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姓名、任职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直接持股

（万股）

间接持股

（万股）

持有债券

情况

周文力 董事长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曹兵

副董事长、总经

理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覃露莹 副董事长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林秀生 副董事长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胡源 董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钟毅 董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陆积权 董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莫燕琴 董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杨朗明 董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黄文勇 董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秦义参 董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曾富全 独立董事 2016年3月至2017年8月 — — —

沈鹤鸣 独立董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莫远锋 独立董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蓝文永 独立董事 2016年3月至2017年8月 — — —

马明 独立董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冯飚 独立董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覃路宇

监事会主席、职

工代表监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秦克俊 股东代表监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农政 股东代表监事 2016年3月至2017年8月 — — —

唐燕玲 股东代表监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黄贵春 股东代表监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龚毅 股东代表监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赵勇 股东代表监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李燕 股东代表监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石广平 职工代表监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周国琪 职工代表监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吴海滨 职工代表监事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 — — —

韦业宇 副总经理 2011年8月至今 — — —

黄山 副总经理 2011年8月至今 — — —

吴润宗 副总经理 2011年8月至今 — — —

郭飏 副总经理 2011年8月至今 — — —

李一玲 财务总监 2012年9月至今 — — —

徐洪亮 总工程师 2012年12月至今 — — —

张超 董事会秘书 2012年12月至今 — — —

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广西电视台， 持有公司475,042,916股股份，占

公司发行前股份总数的34.65%，广西电视台的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1970年10月1日

住所：南宁市民族大道73号

法定代表人：周文力

举办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

单位性质：事业单位

经费来源：财政拨款

开办资金：8,635.50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制新闻、专题文艺、青少节目、

制作电视剧及其播出，代理广告制作等相关业务。

广西电视台财务状况：广西电视台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截至2015年12月31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计为218,779.36万元，净资产总计为112,785.10万元；2015年

度， 收入合计82,375.91万元， 其中财政补助收入22,495.92万元， 上级补助收入

736.45万元，事业收入52,292.48万元，其他收入6,833.71万元，经营收入17.35万

元；2015年度支出合计82,414.43�万元。

广西电视台2015年度财务数据经广西众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四、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锁定期限

广西电视台 475,042,916 34.65 464,648,302 27.8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南宁电视台 111,187,052 8.11 108,754,121 6.5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柳州广电台 85,855,653 6.26 83,977,009 5.0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桂林电视台 61,683,605 4.50 60,333,880 3.6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玉林电视台 49,234,893 3.59 48,157,564 2.8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梧州电视台 39,840,510 2.91 38,968,743 2.3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河池广电台 30,796,215 2.25 30,122,350 1.8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贵港广电台 25,703,514 1.87 25,141,085 1.5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贺州电视台 16,982,306 1.24 16,610,709 0.9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百色广电台 16,090,822 1.17 15,738,732 0.9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北海电视台 14,991,722 1.09 14,663,682 0.8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钦州广电台 14,401,328 1.05 14,086,207 0.8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来宾电视台 13,706,579 1.00 13,406,660 0.8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全州广电台 12,899,469 0.94 12,617,210 0.7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靖西广电台 11,668,225 0.85 11,412,908 0.6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北流电视台 10,411,874 0.76 10,184,047 0.6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阳朔广电台 10,385,972 0.76 10,158,712 0.6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宜州广电中心 9,949,794 0.73 9,732,078 0.5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桂平广电台 9,701,211 0.71 9,488,935 0.5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博白广电台 9,110,478 0.66 8,911,128 0.5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防城港广电台 8,908,538 0.65 8,713,607 0.5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宾阳广电台 8,514,966 0.62 8,328,646 0.5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平果有线台 8,369,044 0.61 8,185,917 0.4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平南广电台 8,166,421 0.60 7,987,728 0.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田东有线站 7,677,921 0.56 7,509,917 0.4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岑溪广电台 7,578,885 0.55 7,413,048 0.4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广西日报社 7,500,000 0.55 7,335,889 0.4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当代广西 7,500,000 0.55 7,335,889 0.4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广西文化中心 7,500,000 0.55 7,335,889 0.4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临桂广电中心 7,467,049 0.54 7,303,659 0.4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兴安广电台 7,279,830 0.53 7,120,537 0.4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灵川广电台 7,177,729 0.52 7,020,670 0.4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陆川广电台 7,065,162 0.52 6,910,566 0.4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隆林文化馆 6,781,933 0.49 6,633,535 0.4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荔浦图书馆 6,673,111 0.49 6,527,094 0.3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苍梧有线台 6,577,894 0.48 6,433,960 0.3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武宣广电中心 6,519,789 0.48 6,377,127 0.3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灵山广电台 6,469,110 0.47 6,327,557 0.3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横县广电台 6,338,293 0.46 6,199,602 0.3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合浦广电局 6,312,559 0.46 6,174,431 0.3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鹿寨广电台 6,245,358 0.46 6,108,701 0.3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武鸣广电台 6,218,719 0.45 6,082,645 0.3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容县电视台 6,099,937 0.44 5,966,462 0.3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柳城有线台 5,894,552 0.43 5,765,571 0.3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瑶族广电中心 5,694,864 0.42 5,570,252 0.3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柳江有线站 5,684,801 0.41 5,560,409 0.3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蒙山广电台 5,523,978 0.40 5,403,106 0.3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南丹广电中心 5,422,019 0.40 5,303,378 0.3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德保广电台 5,186,759 0.38 5,073,265 0.3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融水广电台 5,110,733 0.37 4,998,903 0.3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瑶族广电中心 5,028,518 0.37 4,918,487 0.2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扶绥有线站 4,886,802 0.36 4,779,872 0.2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象州广电中心 4,803,194 0.35 4,698,093 0.2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天峨广电中心 4,611,621 0.34 4,510,712 0.2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东兴广电中心 4,471,010 0.33 4,373,178 0.2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藤县新闻中心 4,401,004 0.32 4,304,704 0.2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永福广电台 4,203,993 0.31 4,112,004 0.2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融安广电中心 4,144,401 0.30 4,053,716 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巴马广电站 4,062,935 0.30 3,974,032 0.2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田阳广电台 3,919,936 0.29 3,834,162 0.2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凭祥电视台 3,776,046 0.28 3,693,421 0.2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马山广电台 3,673,862 0.27 3,593,473 0.2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罗城广电局 3,628,596 0.26 3,549,197 0.2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忻城有线台 3,603,113 0.26 3,524,272 0.2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大新广播站 3,598,452 0.26 3,519,713 0.2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浦北广电台 3,591,679 0.26 3,513,088 0.2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恭城广电中心 3,588,674 0.26 3,510,149 0.2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兴业广电台 3,568,242 0.26 3,490,164 0.2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昭平广电台 3,556,826 0.26 3,478,998 0.2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龙州电视台 3,529,255 0.26 3,452,030 0.2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崇左电视台 3,519,017 0.26 3,442,016 0.2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田林有线站 3,509,105 0.26 3,432,321 0.2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灌阳广电台 3,398,784 0.25 3,324,414 0.2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宁明广播站 3,390,006 0.25 3,315,828 0.2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龙胜广电台 3,253,013 0.24 3,181,832 0.1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三江广电站 2,950,764 0.22 2,886,197 0.1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平乐广电台 2,928,013 0.21 2,863,944 0.1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钟山广电台 2,872,214 0.21 2,809,366 0.1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上林有线台 2,782,302 0.20 2,721,421 0.1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资源广电台 2,523,117 0.18 2,467,908 0.1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凌云新闻中心 2,446,003 0.18 2,392,481 0.1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富川广电台 2,406,661 0.18 2,354,000 0.1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东兰广电中心 2,361,522 0.17 2,309,849 0.1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上思广播站 2,245,568 0.16 2,196,432 0.1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隆安广电台 2,143,640 0.16 2,096,734 0.1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环江广电中心 2,098,828 0.15 2,052,903 0.1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那坡广电台 2,043,588 0.15 1,998,871 0.1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乐业广电台 1,984,170 0.14 1,940,754 0.1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西林广电台 1,904,703 0.14 1,863,025 0.1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天等广电台 1,614,003 0.12 1,578,686 0.0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合山广电中心 1,368,993 0.10 1,339,037 0.0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金秀文化馆 1,107,935 0.08 1,083,692 0.0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凤山有线台 1,022,039 0.07 999,675 0.0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广电技术中心 900,000 0.07 880,307 0.0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广西广播台 500,000 0.04 489,059 0.0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全国社保基金 - - 30,000,000 1.80

自上市后承继原股东的禁

售期义务

社会公众股 - - 300,000,000 17.95 无

合计 1,371,026,239 100.00 1,671,026,239 100.00 -

（二）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的股东总数为240,941户，其中前十名股东的持

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广西电视台 464,648,302 27.81

2 南宁电视台 108,754,121 6.51

3 柳州广电台 83,977,009 5.03

4 桂林电视台 60,333,880 3.61

5 玉林电视台 48,157,564 2.88

6 梧州电视台 38,968,743 2.33

7 河池广电台 30,122,350 1.80

8 贵港广电台 25,141,085 1.50

9 贺州电视台 16,610,709 0.99

10 百色广电台 15,738,732 0.94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30,000万股（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无公司股东公开发售

股份）

二、发行价格：4.80元/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四、发行方式：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27,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投资

者未缴款认购的714,025股股票。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44,000万元，全部为发行新股募集资金金额。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16年8月10日出具了瑞华验字【2016】01780007号《验资报

告》。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

用明细如下：

发行费用合计 8,233.11万元

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除以本次

发行股数）

0.27元

发行费用概算明细如下：

承销和保荐费用 6,480万元

审计验资费用 1,045万元

律师费用 94万元

评估费用 80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390万元

发行手续及材料制作费用 144.11万元

七、募集资金净额：135,766.89万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1.20元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按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0.21元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公司2013年、2014年及2015年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2016年一季度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并

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另行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

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2016年8月5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6年半年度

财务会计报告。本公司截至2016年6月30日及2016年1-6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

项目 2016.06.30 2015.12.31 变动幅度

流动资产（万元） 129,443.49 131,559.09 -1.61%

资产总计（万元） 557,745.70 527,932.44 5.65%

流动负债（万元） 255,708.35 275,399.29 -7.15%

负债合计（万元） 341,154.91 327,149.36 4.2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万元）

216,546.74 200,711.05 7.89%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1.58 1.46 7.89%

项目 2016年1-6月 2015年1-6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万元） 118,811.69 110,028.71 7.98%

营业利润（万元） 17,375.12 24,750.47 -29.80%

利润总额（万元） 19,058.87 26,209.13 -27.28%

净利润（万元） 19,048.61 26,225.08 -27.36%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万元）

19,076.59 26,239.74 -27.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万元）

17,392.83 24,781.08 -29.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9 -26.3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8 -2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62 10.51 10.5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59 9.93 6.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万元）

9,968.46 18,596.44 -46.4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股）

0.07 0.14 -50.00%

二、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分析

（一）经营情况简要分析

2016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8,811.69万元， 较去年同期上升7.98%；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076.59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7.30%。 公司2016

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主要原因在于公司自2015年下半年起

大规模推进三网融合、 发放三网融合机顶盒， 致使2016年上半年长期待摊费用较

2015年同期增加； 受工程项目转固影响， 固定资产折旧金额较2015年同期亦有增

加。

（二）财务状况简要分析

1、资产

截至2016年6月30日， 公司资产总额557,745.70万元， 较上年度末上升了

5.65%，主要系无形资产、应收账款和长期待摊费用增加所致。

2、负债

截至2016年6月30日， 公司负债总额341,154.91万元， 较上年度末上升了

4.28%，主要系借款增加所致。

3、所有者权益

截至2016年6月30日，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16,546.74万元，

较上年度末上升了7.88%，主要系半年度盈利实现所致。

（三）现金流量分析

2016年1-6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968.46万元，较去年同

期减少了46.40%，主要系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综上，2016年1-6月， 公司继续保持良好的经营态势， 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

化，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业务的收费标准如收

视维护费、安装费等未发生变化，主要业务的销售规模暨用户数规模未发行重大变

化， 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及税收政策等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2016年全年经营业绩预计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各项业务状况正常，未出现影响公司经营的重

大不利因素， 公司预计2016年全年的营业收入、 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无重大变

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要求，本

公司将在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到账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兴业银行南宁云景支行、浦发银行南宁分行、中

国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华夏银行南宁分行、交通银行南宁民生支行、光大银

行南宁西园支行等六家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在协

议签订后两个交易日内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

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

他对本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意向书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于第四届董事会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1-6月财务报告的议案；

（2）关于开设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晓东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联系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华泰证券广场1号楼

联系电话： 025-83387682

联系传真： 025-83387711

保荐代表人： 黄飞、张雷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符

合上市条件，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西广

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推荐意见如下：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附件：2016年1-6月财务会计报告

发行人：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8月12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公告日期：2016年8月12日


